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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069         证券简称：华侨城 A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0-23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八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

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八届

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通知和文件于 2020 年 3 月 27 日（星期五）

以书面方式送达各位与会人员。会议于 2020年 4 月 8日（星

期三）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，出席会议董事应到 7 人，实到 6

人，董事段先念因公未能出席本次会议，授权董事姚军代为

出席会议并行使权利。会议推选董事姚军主持会议，公司监

事、高管列席了会议，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

有关规定。 

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事项： 

一、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》，与会董事一致选举段先念担任

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，姚军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副董

事长。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。 

二、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聘任公司总裁的议案》，同意聘请王晓雯担任公司总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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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。 

三、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聘任公司副总裁、副总会计师的议案》，同意聘请杨杰、

张大帆、袁静平担任公司副总裁，冯文红担任公司副总会计

师。上述人员任期均同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。 

四、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聘任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》，同意聘请关山

担任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秘书；聘请陈兰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

证券事务代表，上述人员任期同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。 

五、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各委员会委员的议案》，同意选举公司第

七届董事会执行委员会和各专门委员会委员，选举结果如下：   

（一）执行委员会（3名） 

段先念、姚  军、王晓雯 

（二）战略委员会（5名）： 

段先念、姚  军、王晓雯、沙振权、宋  丁 

（三）提名委员会（3名）： 

姚  军、王一江、张钰明 

（四）审计委员会（3名）： 

张钰明、王晓雯、沙振权 

（五）薪酬与考核委员会（3名）： 

王一江、王晓雯、张钰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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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各委员会委员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。 

六、以 7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票弃权，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授权公司董事长在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部分职权的

议案》，同意授权董事长在本届董事会闭会期间行使董事会

部分职权，具体包括： 

（一）审批已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投资项目的贷款计划，

数额不超过公司投资项目的投资额； 

（二）审批签署已经本届董事会批准的申请银行授信额

度合同； 

（三）审批公司信息披露公告文件，并以董事会公告形

式发布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简历 

 

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事 会  

二〇二〇年四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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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简历 

段先念，男，1958 年出生，硕士研究生，高级经济师。历任

西安高新区电子工业园管理办公室主任，西安高新区长安科技产

业园管理办公室主任，西安高科（集团）公司副总经理、总经理，

西安高新区党工委副书记、常务副主任，西安曲江新区管委会主

任、党工委副书记、书记，西安曲江文化产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

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西安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、市长助理、副

市长，同时任西安曲江新区党工委书记、管委会主任，西安曲江

文化产业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董事长、总经理，西安市大明宫

遗址区保护改造办公室主任，陕西文化产业投资（集团）控股有

限公司党委书记、董事长。现任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党

委书记，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、党委书记，兼任中华

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、中国旅游协会副会长、广东省政协第十

二届常委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段先念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控股股东华

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

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

系；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

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

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

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

职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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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  军，男，1960 年出生，硕士研究生，高级经济师。历任

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旅游发展部副总经理，华侨城中国旅行社

总经理，深圳华侨城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，深圳华侨城

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总裁、党委书记，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

总裁，华侨城集团党委常委。现任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董事、总

经理、党委副书记，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、党委副

书记，兼任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会长、中国游艺机游乐园协会会长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姚军持有公司股份 2,841,192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0.03%，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

系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

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

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

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信

被执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王晓雯，女，1969 年出生，大学本科。历任国务院侨办人事

司干部，华侨城经济发展总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，华侨城实业发

展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、董事，华侨城集团财务金融部副总经

理、总裁办公室行政总监、财务部总监、监事、总裁助理，华侨

城房地产董事，公司监事，康佳集团监事，华侨城酒店集团董事

长，香港华侨城董事长，华侨城亚洲董事局主席，深圳华侨城股

份有限公司副总裁。现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、总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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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委副书记，华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，兼任中国上市公司协

会副会长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王晓雯持有公司股份 2,385,174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0.029%，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

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

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

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

信被执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王一江，男，1953 年出生，博士。历任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卡

尔森管理学院终身教授，世界银行顾问，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副会

长。现任长江商学院学术事务副院长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王一江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

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

所纪律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

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

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

求的任职条件。 

沙振权，男，1959 年出生，博士。历任广州华南工学院（现

华南理工大学）数力系、管理工程系教师、香港中文大学访问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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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、华南理工大学副教授。现任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、

博士生导师，广东省政府参事，华南理工大学中国市场营销管理

研究中心主任。同时兼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、第十届和第十一

届全国人大代表，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，第九届、第十届、第

十一届、第十二届民革中央委员、民革广东省副主委、美国普渡

大学博士生兼职导师、中国市场学会常务理事、中国市场学会学

术委员会委员、广东省商业联合会高级顾问、广东省连锁经营协

会特聘专家等职，并担任粤丰环保（1381.HK）、中国秦发（0866.HK）

等公司的独立董事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沙振权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

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

所纪律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

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

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

求的任职条件。 

宋  丁，男，1955 年出生，硕士研究生。历任山西省社会科

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，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研

究部副研究员，深圳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，中国（深圳）

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、研究员，中国（深圳）

综合开发研究院资深研究员。现任中国城市经济专家委员会副主

任、中国（深圳）综合开发研究院旅游与地产研究中心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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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至本公告日，宋丁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

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

纪律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

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体

或失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

的任职条件。 

张钰明，男，1953 年出生，硕士研究生。历任亚洲商业评估

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，Banz（亚洲）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，Lawrence

注册会计师有限公司执行董事，香港仲裁委员会东亚分支委员会

委员，香港会计学会法律改革委员会委员，香港税务学会委员会

委员，香港（调解）委员会商业（调解）委员会成员，美国商会

知识产权委员会委员。现任刘张冯陈会计师事务所主任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张钰明未持有公司股份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

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

所纪律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

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信被执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

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

求的任职条件。 

杨  杰，男，1961 年出生，大学，学士，高级工程师。历任

华侨城集团公司规划建设部副总经理，深圳华侨城房地产开发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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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副总经理，北京世纪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上海天祥

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北京世纪华侨城实业有限公

司总经理，天津华侨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，华侨城北方投资有

限公司党委书记、总经理，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北方事业部

总经理。现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杨杰持有公司股份 442,500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0.005%，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，

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分之五

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

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

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信被执

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

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张大帆，男，1966 年出生，大学，硕士，经济师。历任华夏

艺术中心副总经理，华侨城集团公司进出口部副总经理，香港华

侨城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成都天府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

经理，成都天府华侨城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。现任深

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、西部事业部总经理，香港华侨城

有限公司董事长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张大帆持有公司股份 1,490,700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0.018%，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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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

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

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

信被执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袁静平，男，1964 年出生，研究生，硕士，工程师。历任深

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营销中心总监、策划部总监，深圳招商

华侨城投资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，上海天祥华侨城投资有限公

司董事、总经理，华侨城（上海）置地有限公司董事、总经理。

现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、华东事业部总经理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袁静平持有公司股份 1,106,356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0.013%，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

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

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

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

信被执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冯文红，女，1968 年出生，大学，会计师，经济师。历任深

圳华侨城房地产有限公司财务部副总监，成都天府华侨城实业发

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、欢乐谷旅游分公司副总经理，深圳华侨城

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部总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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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副总会计师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冯文红持有公司股份 1,000,000 股，占公司

总股本的 0.012%，与公司控股股东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

关系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持有公司百

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

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

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

信被执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关 山，男，1971 年出生，研究生，经济师。历任河南谷村

（集团）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，建业住宅集团有限公司集团

管理中心总经理，建业教育产业有限公司总经理，华侨城集团人

力资源部业务经理、总裁办公室高级经理、副总监、党委组织部

部长，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总裁办公室总监、党委办公室主

任、人力资源部总监、总裁助理，现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公司

公司董事会秘书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关山持有本公司 412,808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 0.005%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

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

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

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

信被执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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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陈 兰，女，1975 年出生，本科。历任深圳华侨城股份有限

公司董事会秘书处业务经理、高级经理、副总监，现任深圳华侨

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总监。 

截至本公告日，陈兰持有本公司 307,5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的 0.004%，与公司其他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

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

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；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

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；不是失

信被执行人；不是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；符合《公司法》

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联系方式: 

1、联系地址：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华侨城集团办公大楼 

2、联系电话：0755-26909069 

3、联系邮箱：000069IR@chinaoct.com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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